天津京滨工业园实体企业奖励办法

为适应土地资源紧张的严峻形势,鼓励大项目、好项目落户京滨工业园，促进企业与园区共同发展，制定本办法。
1、 土地出让
（一）出让的土地为具有50年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工业用地。
（二）出让土地全部为净地，不含区内道路及绿化等公摊面积。
二、扶持资金奖励
（一）购地建厂的入区企业投资强度达到每亩200万元(含200万元)以上、亩均税收达到20万元（含20万元）以上、注册资本金达到一定规模，享受以下奖励：
 1．对企业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三项税收，按其地方留成部分(地方留成分别为18.75%、50%、30%)的40%奖励给企业。自企业取得第一笔营业收入月份起，奖励期限为五年。
   2．对企业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20%)按100%奖励给企业。自企业取得第一笔营业收入月份起，奖励期限为五年。
（二）扶持资金兑现期限为：每半年或年终兑现一次，特殊情况可即征即返，由京滨工业园管委会负责兑现。
    （三）对大项目、好项目及建设期税收转入的企业，通过“一事一议”方式给予奖励。
三、入区企业的投资人和引进的专业技术人才享受天津市统一的户籍迁入政策。证件齐全后，由园区管委会协助办理有关手续。
四、凡入区企业，由园区管委会专人全程代办项目立项、营业执照、税务登记、土地出让、规划建设、房产登记等有关手续，管委会不收取任何费用。
    五、对于有资金需求的入区企业，园区管委会协助对接金融机构。
六、本办法解释权归天津京滨工业园管委会。
七、本办法自2012年3月1日起执行。


天津京滨工业园管委会
二Ｏ一二年三月一日
































天津京滨工业园招商引资中介人奖励办法
 
为促进京滨工业园招商引资工作，特制定中介人奖励办法。
 一、奖励范围
中介人不受单位、职务、身份限制，只要为园区成功引进项目，均享受中介人奖励。
 二、奖励标准
    （一）引进注册类企业给予按注册资本当年到位额1‰的一次性奖励和所引入企业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地方留成实得部分的10%的永久性奖励（至企业不纳税为止）。
    （二）引进实体型企业按注册资本当年到位额4‰给予一次性奖励。
    （三）引进租赁型企业按注册资本当年到位额2‰给予一次性奖励。
    （四）引进世界500强企业、国内500强企业、大型国有企业、上市公司、投资总额达到1亿美元以上的外商投资企业或外资控股的合资企业、投资总额达到1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实体工业企业；引进采购中心、结算中心；引进综合开发类项目、行业龙头项目、区域总部项目、现代服务业项目等采取一事一议的奖励政策（企业认定标准以国家权威机构当年评定的名单为准）。
    三、奖励兑现
对符合第二条第1—3款奖励范围的，当引入项目税收地方实得部分超过中介人奖励金额时给予奖励；对符合第二条第4款奖励范围的，企业纳税额达到5000万元以上时给予奖励。
四、对中介人的奖励按项目计奖，一个项目只享受一份奖励。
五、本办法由京滨工业园管委会负责解释。
六、本办法自2012年3月1日起执行。
 天津京滨工业园管委会
二Ｏ一二年三月一日



































天津京滨工业园注册型企业奖励办法
（不出正式办法）
为鼓励企业来天津京滨工业园注册投资，促进企业与园区共同发展，特制定此办法。
一、给予扶持资金奖励
（一）奖励额度：将注册企业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之和的80%奖励给企业；将注册企业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的地方留成100%奖励给企业。
（二）对特殊贡献企业采取“一事一议”的奖励政策。     
（三）奖励期限：自注册企业取得第一笔营业收入月份起，给予无限期奖励。
（四）扶持资金兑现期限：每半年或年终兑现一次，特殊情况可即征即返，由京滨工业园管委会负责兑现。
二、凡入区企业，由开发区管委会负责代办营业执照、税务登记等有关手续。
三、本政策的解释权归天津京滨工业园管委会。
四、本办法自2012年3月1日起执行。
天津京滨工业园管委会
二Ｏ一二年三月一日












天津京滨工业园租赁型企业奖励办法

为充分利用园区内现有资源，鼓励租赁型项目入驻，促进企业与园区共同发展，制定本办法。
一、扶持资金奖励
（一）对租赁企业年缴税总额达到每千平米20万元至50万元的，按其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地方留成分别为18.75%、50%、30%)30%奖励给企业；年缴税总额达到每千平米50万元以上的，按其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50%奖励给企业。自企业取得第一笔营业收入月份起，奖励期限为五年。
    （二）对企业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20%）按100%奖励给企业。自企业取得第一笔营业收入月份起，奖励期限为五年。
（三）对税收贡献大、注册资本达到一定规模的租赁企业采取一事一议奖励政策。
（四）对租赁企业将企业总部、核算总部、采购中心、销售中心迁入园区的给予特殊奖励。
（五）扶持资金兑现期限为：每半年或年终兑现一次，由京滨工业园管委会负责兑现。
二、对于有资金需求的入区企业，园区管委会协助对接金融机构。
三、符合科技型中小企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准的企业，管委会协助办理相关行政手续。
四、本办法解释权归天津京滨工业园管委会。
五、本办法自2012年3月1日起执行。
  天津京滨工业园管委会
二Ｏ一二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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